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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医疗卫生监督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基准通用规则(2023 版)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行政处罚裁量采取从轻、一般、从重三个档次。

第二条 同时违反多项法律规定，且不属于同一违法行

为的，应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第三条 罚款幅度在5000元以下的，最小裁量刻度为500

元。罚款幅度超出 5000 元、在 10000 元以下的，最小裁量

刻度为 1000 元。罚款幅度超出 10000 元的，属于从轻档次

的最小裁量刻度为 1000 元，一般档次和从重档次的最小裁

量刻度为 5000 元。

罚款幅度以倍数计算的，最小裁量刻度为 1 倍，基数大

于等于 1 万元的，最小裁量刻度可以为 0.5 倍。

第四条 当事人的下列情形属于从轻档次情节：

（一）违法行为较轻、持续时间不足 3 个月，且未发现

造成健康损害后果的；

（二）违法行为较轻，及时纠正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

整改报告，且未发现造成健康损害后果的。

第五条 当事人的下列情形属于从重档次情节：

（一）符合本规定第六条“情节严重”情形的；

（二）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或提供虚假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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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逃避、妨碍执法，或拒不配合执法的；

（四）干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

第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设有“情节严重”处罚，但未明

确规定“情节严重”情形的，以下情形属于“情节严重”：

（一）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

（二）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三）教唆、胁迫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第七条 既不符合从轻档次又不符合从重档次的，原则

上按照一般档次进行裁量。

既具备从轻档次情节又具备从重档次情节的，应当综合

考虑并根据主要情节进行裁量。

第八条 有裁量基准分则的行政处罚事项，处罚档次、

基准、情节划分以相应分则为准，其他要求依据通则裁量。

无裁量基准分则的行政处罚事项依据通则裁量，通则裁

量从轻的基准约为小于等于 30%，通则裁量一般的基准约为

30～70%，通则裁量从重的基准约为大于等于 70%。

第九条 依法适用《行政处罚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规定

的，先按本规定进行裁量，再适用《行政处罚法》。

符合本规定一般档次和从重档次的，适用从轻处罚或减

轻处罚时可降低裁量档次；符合本规定从轻档次的，适用从

轻处罚时可以进一步从轻；符合本规定从轻档次的，适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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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处罚时可以减轻至法定处罚下限以下。

第十条 依法适用《行政处罚法》不予处罚的，不适用

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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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医疗卫生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分则（2023 年版）

（征求意见稿）

职权名称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裁量情节
裁量

类别
裁量基准

对医疗机构

违反《医疗

机构临床用

血管理办

法》的处罚

医疗机构违

反《医疗机

构临床用血

管理办法》

的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

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的，进行通报批评，并予以

警告；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可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情形如下：

（一）未设立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或者工作组的；

（二）未拟定临床用血计划或者一年内未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考核的；

（三）未建立血液发放和输血核对制度的；

（四）未建立临床用血申请管理制度的；

（五）未建立医务人员临床用血和无偿献血知识培训制度的；

（六）未建立科室和医师临床用血评价及公示制度的；

（七）将经济收入作为对输血科或者血库工作的考核指标的；

（八）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

不属于情节严重，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从轻 警告

情节严重，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从重

警告，处 1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 15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对医疗机构

使用未经卫

生行政部门

指定的血站

医疗机构使

用未经卫生

行政部门指

定的血站供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 医疗机构使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

的血站供应的血液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3

来自指定血站之外的天津市其他血站，未造成健康损害后

果且仅有 1次
从轻

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下的

罚款

来自天津市以外的血站，未造成健康损害后果且仅有 1次

的
一般

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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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名称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裁量情节
裁量

类别
裁量基准

供应的血液

的处罚

应的血液的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有 2次以上，或造成健康损害的 从重
警告，并处 20000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医疗机构

违反应急用

血采血规定

的处罚

医疗机构违

反应急用血

采血的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七

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关于应急用血采

血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3 万元以下罚

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符合应急采血条件，报告超出 10 日，且只有 1 次的 从轻 警告

不符合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情形的 一般 处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应急采血条件其中一项的

从重

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

下的罚款

违反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应急采血条件多于一项的
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

下的罚款

对非法采

集、售血行

为的处罚

非法采集血

液的

《献血法》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 非法采集血液的；

《天津市献血条例》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

门予以取缔，取得许可证的予以收缴，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已取得设置批准但尚未取得《血站执业许可证》或者《血

站执业许可证》有效期满，且存在通则从轻档次情形的
从轻 没收违法所得

不符合本节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000 元

以上 5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存在通则规定“情节严重”情形；

2.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药品、诊断试剂、卫生器材，或

者重复使用一次性采血器材采集血液的；

3.采集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

病毒、梅毒螺旋体等病原微生物的；

4.对献血者超量、频繁采集血液的

从重
没收违法所得，处 50000 万

以上 100000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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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名称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裁量情节
裁量

类别
裁量基准

（一）非法采集血液的；

血站、医疗

机构出售无

偿献血的血

液的

《献血法》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

液的；

《天津市献血条例》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

门予以取缔，取得许可证的予以收缴，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

液的；

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仅有一次，且存在通则规定从轻档次

情节的
从轻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000 元

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不符合本节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没收违法所得，处 20000 元

以上 5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存在通则规定“情节严重”情形；

2.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超过三次的

从重
没收违法所得，处 50000 元

以上 100000 元以下的罚款

非法组织他

人出卖血液

的

《献血法》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不符合本节“情节严重”情形的 从轻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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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名称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裁量情节
裁量

类别
裁量基准

事责任：

（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天津市献血条例》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

门予以取缔，取得许可证的予以收缴，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对出卖血液者超量、频繁采集血液，但未造成严重后果且

不符合刑事移送标准的

从重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000

元以上 8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造成严重后果的（包括健康损害）；

2.组织卖血 3人次以上的（刑事移送标准）；

3.组织卖血非法获利 2000 元以上的（刑事移送标准）；

4.组织未成年人卖血的（刑事移送标准）；

5.被组织卖血的人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

毒、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等病原微生物的（刑事移

送标准）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80000

元以上 10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对临床用血

包装、储存、

运输不符合

国家标准和

要求的处罚

其他机构临

床用血包

装、储存、

运输不符合

国家标准和

要求的

《献血法》第二十条 临床用血的包装、

储存、运输，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和要求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或要求的

从轻

警告

两项指标不符合标准或要求的
警告，并处 3000 元以下的

罚款

不符合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警告，并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1.存在通则从重档次情节的

2.五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标准或要求的

从重
警告，并处 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职权名称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裁量情节
裁量

类别
裁量基准

对诊疗活动 超出核准登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违反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且无违法所得的 从轻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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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登记范

围的处罚

记的诊疗科

目范围开展

诊疗活动

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诊疗活动超出登

记或者备案范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 1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

其停止执业活动。

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且不存在通则从重情节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罚款

不符合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情形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 10 万元

以上，但不符合情节严重条件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10 万元罚款

情节严重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10 万元罚款，吊销《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

其停止执业活动

对使用非卫

生技术人员

从事医疗卫

生技术工作

的处罚

使用非卫生

技术人员从

事医疗卫生

技术工作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违反

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非卫生技术

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并可以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且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

1.使用卫生技术人员视为非卫生技术人员情形；

2.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其具备相应学历或培训的卫

生技术工作，且存在通则从轻情节的

从轻
处以1万元以上3万以下的

罚款

不符合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

罚款

具有通则从重档次情节，但不属于情节严重的

从重

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 10 万元的罚款，吊销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

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对出具虚假

证明文件的

处罚

医疗机构出

具虚假证明

文件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第四

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出

具虚假证明文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对造成危害后果

的，可以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从轻 警告

造成危害后果，但不属于情节严重的。 一般
警告，处以 1万元以上，

55000 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危害后果，情节严重的。 从重
警告，处以 55000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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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

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对执业医师

违反规定的

处罚

在提供医疗

卫生服务或

者开展医学

临 床 研 究

中，未按照

规定履行告

知义务或者

取得知情同

意

《医师法》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

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

销医师执业证书：

（一）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或者开展医学

临床研究中，未按照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或

者取得知情同意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的 从轻 警告

情节严重，但不属于违背患者意愿的

从重

责令暂停 6-12 个月执业活

动

违背患者意愿的 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对需要紧急

救 治 的 患

者，拒绝急

救处置，或

者由于不负

责任延误诊

治

《医师法》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

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

销医师执业证书：

（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拒绝急救

处置，或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的 从轻 警告

造成健康损害后果的

从重

责令暂停 6-12 个月执业活

动

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 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遇有自然灾

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

生事件和社

会安全事件

等严重威胁

人民生命健

康的突发事

《医师法》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

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

销医师执业证书：

（三）遇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严重威胁人民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的 从轻 警告

不服从调遣造成不良后果的

从重

责令暂停 6-12 个月执业活

动

不服从调遣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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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时，不服

从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调

遣

生命健康的突发事件时，不服从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调遣的；

未按照规定

报告有关情

形

《医师法》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

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

销医师执业证书：

（四）未按照规定报告有关情形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的 从轻 警告

未按规定报告，造成不良后果的

从重

责令暂停 6-12 个月执业活

动

未按规定报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

或者执业规

范，造成医

疗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后

果

《医师法》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

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

销医师执业证书：

（五）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执业规

范，造成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的 从轻 警告

情节严重的 从重

责令暂停 6-12 个月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

书》

泄露患者隐

私或者个人

信息

《医师法》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泄露一名患者隐私或个人信息，且不存在违法所得的 从轻 警告，处一万元的罚款

不符合从轻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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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一）泄露患者隐私或者个人信息

泄露两名以上患者隐私或个人信息，或存在违法所得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出具虚假医

学 证 明 文

件，或者未

经 亲 自 诊

查、调查，

签署诊断、

治疗、流行

病学等证明

文件或者有

关出生、死

亡等证明文

件

《医师法》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二）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或者未经

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流行

病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

明文件；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且不存在违法所得的 从轻 警告，处一万元的罚款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存在违法所得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隐匿、伪造、

篡改或者擅

自销毁病历

等医学文书

及有关资料

《医师法》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三）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病

历等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且不存在违法所得的 从轻 警告，处一万元的罚款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存在违法所得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未按照规定

使用麻醉药

《医师法》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且不存在违法所得的 从轻 警告，处一万元的罚款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存在违法所得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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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医疗用

毒性药品、

精神药品、

放射性药品

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四）未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医疗用

毒性药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等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

符合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吊销医师执

业证书

利用职务之

便，索取、

非法收受患

者财物或者

牟取其他不

正当利益

《医师法》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五）利用职务之便，索要、非法收受财

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或者违反诊

疗规范，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治疗

造成不良后果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且不存在违法所得的（仅适用实施

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
从轻 警告，处一万元的罚款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存在违法所得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

符合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吊销医师执

业证书

开展禁止类

医疗技术临

床应用

《医师法》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且不存在违法所得的 从轻 警告，处一万元的罚款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存在违法所得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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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六）开展禁止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情节严重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医师未按照

注册的执业

地点、执业

类别、执业

范围执业

《医师法》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

医师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中医药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且不存在违法所得的 从轻 警告，处一万元的罚款

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存在违法所得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对非医师行

医的处罚
非医师行医

《医师法》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活动，没

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

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

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

1. 具有医师资格证书，视作非医师行医的；

2. 依法可以取得行医资格，或曾经具有行医资格的；

3. 不存在违法所得的；

4. 具有通则从轻档次情节的。

从轻

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

器械，并处违法所得 2 倍的

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

的，按一万元计算

不符合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

器械，并处违法所得 2 至 6

倍的罚款，违法所得足一万

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具有通则从重档次情节的 从重

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

器械，并处违法所得 6 至

10 倍的罚款，违法所得不

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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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未 取 得

《医疗机构

执 业 许 可

证》擅自执

业的任何单

位或个人的

处罚

未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

可证擅自执

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

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

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

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

的，按一万元计算。

不符合从重档次，且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

1.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视作未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2. 已报送登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材料的；

3. 不存在违法所得的；

4. 具有通则从轻档次情节的。

从轻

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

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

并处违法所得5至7倍的罚

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

的，按一万元计算

不符合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

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

并处违法所得 7 至 14 倍的

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

的，按一万元计算

符合通则从重档次情节的。 从重

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

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

并处违法所得14至20倍的

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

的，按一万元计算

职权名称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裁量情节
裁量

类别
裁量基准

对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

国精神卫生

法》规定条

件的医疗机

医疗机构违

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精

神卫生法》

规定条件擅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

三条 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

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

相关诊疗活动，给予警告，并处五千元

仅为已确诊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门诊处方治疗的

从轻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5000 元的罚款

具有通则从轻档次情节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5000元以上7000元以

下的罚款

http://qzqd.tjbb.gov.cn/detail/1074714
http://qzqd.tjbb.gov.cn/detail/1074714
http://qzqd.tjbb.gov.cn/detail/1074714
http://qzqd.tjbb.gov.cn/detail/1074714
http://qzqd.tjbb.gov.cn/detail/1074714
http://qzqd.tjbb.gov.cn/detail/1074714
http://qzqd.tjbb.gov.cn/detail/107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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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擅自从事

精神障碍诊

断、治疗的

处罚

自从事精神

障碍诊断、

治疗活动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或者责令

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的处

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吊销其执业证书

不符合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7000 元以上 10000 元

以下的罚款

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

1.使用非精神科医师从事精神障碍首次诊断的；

2.不符合实施住院条件从事实施住院的；

3.具有通则从重档次情节的

从重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10000 元的罚款；对有

关医务人员，吊销其执业证

书

对心理咨询

人员、从事

心理治疗的

人员违反精

神卫生规定

的处罚

心理咨询人

员从事心理

治疗或者精

神障碍的诊

断、治疗活

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

六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

成严重后果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执业证书或

者营业执照：

（一）心理咨询人员从事心理治疗或者

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的

仅从事心理治疗，具有通则从轻档次情节 从轻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

罚款

仅从事心理治疗，不符合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7000 元以上 9500 元以下的

罚款

仅从事心理治疗，造成严重后果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00 元的罚款，责令暂停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移交有关部门吊销

心理咨询执业证书或营业

执照

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或(和)治疗，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按非

医师行医适用《医师法》处

以罚款

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或(和)治疗，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按非

医师行医适用《医师法》处

以罚款，责令暂停 6个月以

上 1 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

移交有关部门吊销心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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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执业证书或营业执照

从事心理治

疗的人员在

医疗机构以

外开展心理

治疗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

六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

成严重后果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执业证书或

者营业执照：

（二）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在医疗机构

以外开展心理治疗活动的

具有医疗卫生自由裁量通则从轻档次情节 从轻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

罚款

不符合从轻档次和从重档次的 一般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7000 元以上 9500 元以下的

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 从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的罚款；责令暂停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执业活

动直至吊销心理治疗证书

专门从事心

理治疗的人

员从事精神

障碍诊断活

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

六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

成严重后果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执业证书或

者营业执照：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从轻 非医师行医适用《医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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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从事精

神障碍的诊断的

造成严重后果的 从重

警告，适用《医师法》处以

罚款，责令暂停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

销心理治疗执业证书

专门从事心

理治疗的人

员为精神障

碍患者开具

处方或者提

供外科治疗

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

六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

成严重后果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执业证书或

者营业执照：

（四）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为精神

障碍患者开具处方或者提供外科治疗的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从轻 非医师行医适用《医师法》

造成严重后果的 从重

警告，适用《医师法》处以

罚款，责令暂停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

销心理治疗执业证书

注：裁量基准中的以下含本数，以上不含本数。


